
「以指定袋包妥」 示意圖

違規垃圾

1.沒有用指定袋包妥，亦沒
有貼上指定標籤的都市固
體廢物，即屬違規垃圾。

2.如市民使用指定袋棄置垃圾時，沒有把垃圾
袋束緊、垃圾的任何部分（例如長傘的手柄
／竹籤）從袋口伸出、或任由當中的垃圾刺
破袋身，這些垃圾便可能被視為違規垃圾。

沒有 「以指定袋包妥」 的例子

袋中垃圾有部
分從袋口伸出

袋中垃圾有部分
從袋身破口伸出

未有束緊袋口，令
當中的垃圾掉出

如市民需棄置一些無法放入指定袋的大型垃圾（例如餐桌、書櫃或床褥等大型傢俬），
則必須貼上指定標籤；否則該等大型垃圾也會被視為違規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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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收費今年4月1日

實施後，棄置家居垃圾分

為 「按袋」／ 「按標籤」
收費，或按重量收 「入
閘費」。市民可向所屬

的物業管理公司、業主

立法法團或清潔承辦商，

確認處所使用的垃圾收集安排及收費模

式。指定袋及標籤可在數千個獲授權的零

售點購買，包括超級市場、便利店、藥房和

網上平台等，違法者或會面臨最高罰款

50000元及監禁6個月。

大公報記者 鍾佩欣

垃圾袋未包妥
視作非法丟棄

家居大型廢物須貼指定標籤
垃圾收費服務站 2

Q：垃圾收費實施後，市民在哪些地方棄置垃圾須使用指定袋或指定標籤？

A：垃圾收費實施後，市民在以下地點棄置垃圾前，必須用指定袋包妥或貼上指定標籤。

•處所內公用垃圾收集點，例如後樓梯垃圾桶、樓層垃圾房、樓層垃圾槽口、中央垃
圾房及大型垃圾收集點（適用於按袋／按標籤收費模式）

•食環署垃圾收集站

•食環署垃圾桶站

•食環署或其承辦商垃圾車（包括壓縮型及非壓縮型垃圾車）

•私營廢物收集商壓縮型垃圾車

由私營廢物收集商的非壓縮型垃圾車所收集的垃圾會以按重量模式收取「入閘費」，因
此毋須使用指定袋包妥或貼上指定標籤，以免雙重付費。

Q：如棄置一件傢具而該傢具拆開成多個部件（例如一張床拆成床腳和床板），是
否每一個部件均須使用指定標籤？

A：在決定待棄置大型垃圾所須貼上的指定標籤數目時，市民應考慮相關大型垃圾的性
質，例如所涉垃圾的結構、功能、設計、整體大小及數量，以決定該大型垃圾應視作
一件或多件物品。當局在考慮個別個案是否涉及違例情況時，會顧及上述的因素，並
按常理作出決定。

舉例而言，視乎實際事實及情況，以繩子牢牢地捆綁在一起的同一件廢棄傢具中的分
拆部分，應可視作一件垃圾，在棄置前只需貼上一個指定標籤；而一張桌子和一些椅
子，或是床和床褥，即使是牢牢地捆綁在一起，亦很可能視作分開的物品，在棄置前
每一件物品均需貼上一個指定標籤。

Q：零散日常住宅垃圾是否用繩子捆綁在一起，並貼上一個指定標籤即可？

A：不可以。數袋零散日常住宅垃圾牢牢捆綁在一起，按其本質應不屬於同一件垃圾，因
此不能只貼上一個指定標籤，而應分別以數個指定袋包妥。

Q：如果公用垃圾收集點的垃圾桶已套上指定袋，住戶在棄置垃圾於該垃圾桶時是
否毋須以指定袋包妥或貼上指定標籤？

A：垃圾收費是建基於按量為本和奉行 「污染者自付」原則，政策原意是個別住戶有主要
責任承擔指定袋及指定標籤的費用，從而推動行為改變，以收減廢之效。住戶可透過
全港數千個獲環保署授權的銷售點自行購買合適大小的指定袋／指定標籤棄置垃圾。

即使物管公司在公用垃圾收集點的垃圾桶預先套上大型指定袋，住戶仍須先用指定袋
包好在公用垃圾收集點所棄置的垃圾或為垃圾貼上指定標籤，以符合法例要求。

Q：如在公用垃圾收集點棄置未有以指定袋包妥／貼上指定標籤的回收物是否違
法？

A：如處所收集回收物的容器／位置處於公用垃圾收集點的範圍內，例如樓層垃圾房或後
樓梯，市民須把回收物擺放在用於收集回收物的容器或範圍，例如分類回收桶／箱／
袋內。否則，若市民在公用垃圾收集點棄置未有以指定袋包妥或貼上指定標籤的任何
垃圾，包括回收物，即屬違法。

Q：根據法例，棄置在擺放於公用地方用以收集少量小體積垃圾的垃圾容器內的垃
圾，毋須使用指定袋包妥或貼上指定標籤。那多少分量的垃圾才相當於條例中
「少量」 「小體積」的垃圾？

A：參考多層樓宇的現行做法，物業管理公司通常會在大堂或升降機等候區放置小型廢屑
箱，以便個別人士處置少量小體積的垃圾，例如用過的紙巾。然而，此類小型垃圾容
器並非設計為用於供個別人士處置來自個別住戶或辦公室等地方的日常垃圾。因此，
只有棄置垃圾於上述收集少量小體積垃圾的容器時，市民才毋須使用指定袋或指定標
籤。
環保署在考慮個別垃圾容器是否符合上述使用目的時，會顧及實際環境和情況，並按
常理作出決定。

Q：使用指定袋包妥家居垃圾，是否便可以棄置於路邊或其他公共空間設置的廢屑
箱？

A：不是。路邊或其他公共空間設置的廢屑箱是為了方便途人棄置廢屑，並不是用作收集
家居垃圾之用。

Q：如果我已以指定袋包妥垃圾或在垃圾上貼上指定標籤才擺放於公用垃圾收集
點，但指定袋／指定標籤隨後在正常處理及運輸過程中出現破損／脫落，以致
令該垃圾落入違規垃圾的定義，我有否違法？

A：不屬違法。若市民擺放垃圾時已按照法例把垃圾 「用指定袋包妥」，即使該指定袋其
後在處理和運輸過程中被他人損壞，而令有關的垃圾從該袋掉出，擺放該垃圾的市民
亦不會觸犯相關罪行。

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

Q&A

如何準備？

指定袋／標籤識別

法例要求及罰則

按袋／按標籤收費 按重收「入閘費」

一般而言，按袋收費適用於大部分住
宅樓宇、工商業樓宇、村屋、地舖和公共
機構處所等。市民在相關處所的公用垃圾
收集點或食環署的垃圾收集站／垃圾桶站
棄置垃圾前，必須用指定袋包妥。

至於未能放進指定袋的大型垃圾，例如餐桌、書櫃或床褥等大
型傢俬，市民必須在每件大型垃圾貼上指定標籤方可棄置於大型垃
圾收集點。

若垃圾收集服務
是由私營廢物收集商
的非壓縮型垃圾車收
集，市民毋須以指定
袋包妥垃圾或在每件
大型垃圾貼上指定標
籤。垃圾將按重量於
堆填區或廢物轉運站
徵收「入閘費」，並由
用戶攤分相關費用。

「按標籤」收費：
每件大型垃圾須貼上一個指定
標籤，劃一
收費11元。

「按袋」收費：
每公升0.11元，
設有九種容量，
介 乎 3 公 升 至
100公升，收費
為0.3至11元。

1.確認處所適用的收費模式

市民可向處所管理團體，例如物業管理公司、業主立案法團、業主組織或清潔承辦商等，確認
所屬處所使用的垃圾收集安排及收費模式。

2.計算每月垃圾收費開支

市民可用垃圾收費官網中的 「慳多啲計算機」 預計垃圾收費開支，並
了解如何實踐垃圾分類及回收，以節省垃圾收費開支。《大公報》稍後將
整理回收資訊服務，詳列不同回收減廢小貼士，敬請期待。

•指定袋／標籤只會在獲授權的零售點出售，包括超
級市場、便利店、藥房和網上平台等。

•環保署已在憲報刊
登公告，訂明指定
袋／標籤的規格，
包括其大小、形
狀、設計及用料，
以便市民辨別其真
偽。每個指定袋及
指定標籤均附有防
偽特徵。

如市民將沒有使用指定袋包妥或貼上指定標籤的垃圾擺放在執法點，或交給食環署垃圾收集
站職員或其承辦商職員，或相關垃圾車的司機或職員，即屬違法。

定額罰款通知書

每張1500元

如以傳票方式檢控

首次定罪
最高罰款25000元及監禁6個月

再次定罪
最高罰款50000元及監禁6個月

▲

垃圾收費實
施後，若垃圾
未有用指定袋
包好，或未有
把垃圾棄置在
指定地點，均
屬違法。


